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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尽快补上养老服务中的人文关怀短板 
 

郑功成 
 

 

    从近些年国家和地方一些重要的举措看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已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养

老事业发展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就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养老事业还存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集中式养老模式问题突出等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帮扶，深入了解老龄化人口所想所需，才能够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助推我国养老事业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政府投入不断增长，社会资

本越来越多地进入养老服务领域，老年人的物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断增加，

并从重视经济保障向经济与服务保障并重、从重视机构养老向注重服务居家养老、从重视城市养

老向城乡养老并重转化，这预示着我国养老服务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然而，当前存在的普遍现象是缺少人文关怀。具体表现在，在制度安排中缺少人文关怀的精

神，在服务标准体系中缺乏人文关怀的标准，在具体实践中缺乏人文关怀的情怀，在学界讨论中

更多的是关注物质投入和满足物质需要而很少关注如何注入人文关怀，这都一定程度上导致老年

人精神保障不足。没有人文关怀的养老服务，必然是没有尊严与乐趣的养老生活。因此，新时代

的养老服务业需要尽快弥补人文关怀的短板，用人文关怀的精神来形塑新型制度体系和社会氛

围。只有在保障物质生活和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同时，重视精神保障，才能免除老年人晚年生活

中的孤寂，确保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当务之急是要真正构建起养老、孝老、敬老融为一体的政策体系与社会环境。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的要求，它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养老模式的有机结合，对于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健康

发展具有特别指导意义。 

    一要以人文关怀的精神为指导完善养老政策体系。如民法典应当维护和弘扬孝老、敬老的传

统伦理；养老服务应当有专门的立法并体现出相应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他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当有

利于形成子女孝老、社会敬老的氛围。 

    二要以人文关怀的精神为指导完善养老服务标准。在制定养老服务的标准时，不能只重视硬

件设施的建设标准，还应同时重视养老服务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标准。如尊重老年人的主体性，努

力提高老年人的参与程度，服务供给不得损害老年人的尊严，服务过程维护老年人的体面，等等。 

    三要重点培育养老机构与从业人员的人文关怀情怀。包括专业培训应当加入老年心理学与人

文关怀的课程，注重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与精神慰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使养老服务业健康持

续发展，并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稳定的预期。 


